附件2
2023-2024学年苏州城市学院“优秀分团务中心”评比考核表
	考核内容及分值
	考核标准
	需提供佐证材料清单
	自评得分
	团委复核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14分）

	1.坚持用党的科学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团员青年头脑，协助各基层团支部常态化开展4次“团员与青年”主题教育实践活动、2次“高校专题”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即各团支部每学年至少组织化开展6次集中理论学习。每次学习参与率不低于95%。6次集中理论学习参与率均高于95%得9分，5次集中理论学习参与率高于95%得8分，4次集中理论学习参与率高于95%得7分，3次集中理论学习参与率高于95%得6分，低于3次（不包含3次）不得分。（9分）
	无需提供佐证材料
	
	

	
	2.积极开展院级信仰公开课，开两场加1分，三场加2分，以此类推，最多加5分。（5分）
	2-1 提供信仰公开课情况汇总表及新闻稿（汇总表包括举办信仰公开课活动次数，覆盖人数，活动主题以及开展状况，新闻稿文末附上官网链接）
	
	

	“青马工程”培训
（12分）
	1.协助学院按要求开展院级“青马工程”培训，1次2分，2次4分，3次及以上7分。（7分）。
	1-1提供学院“青马工程”培训课程新闻稿及图片。
	
	

	
	2.各学院参加校级“青马工程”的学员积极参与培训。如有中途退出情况，予以扣分，一人扣1分，两人扣2分，以此类推，扣满5分为止。（5分）
	无需提供佐证材料
	
	

	基层支部建设
（33分）

	1.依托“PU”等平台搭建团支部工作线上平台，对团支部工作分模块进行记录、跟踪及评价，让“团支部工作成绩单”成为“抓实基础工作、抓好创新项目、抓牢工作对象”的有效载体，典型团支部PU工作成绩单90分以上得5分；80以上得4分；70分以上得3分；60分以上得2分；60分以下不得分。协助学院实施“两清单一创争三落实”，落实“团建指导员、结对共建、支部书记培训”，相关培训有文字、图片相关材料内容详实得5分；仅有文字记录留档得3分；仅有会议参与记录得2分；没有材料不得分。（10分）
	1-1 提供一份典型团支部PU工作成绩单；
1-2提供分团务中心团学工作负责老师指导团支部结对共建工作以及开展支部书记培训活动的材料。
	
	

	
	2. 严格落实“三会两制一课”制度，协助学院着力增强团支部政治教育功能，推动理论学习规范化。按照每月抽查《基层团支部组织生活纪实簿》的结果，全部合格得6分，每有一次抽查结果为不合格扣2分。帮助下辖团支部结合团员先进性评价和年度开展团支书培训会，组织生活会开展时有团务中心指导老师在场团员先进性评价规则有班级特色，他评与自评相结合，会议材料与内容详实得5分；有指导老师在场，团员先进性评价规则，他评与自评相结合，有会议材料相关记录得4分；无指导老师在场或团员先进性评价规则单一，有会议材料相关记录得3分；无指导老师在场且团员先进性评价规则单一，仅有会议材料相关记录得2分；无指导老师在场且团员先进性评价规则单一，无会议材料相关记录不得分。（11分）
	2-1 提供一份组织生活会的评比结果（包括团员先进性评价汇总表）
2-2 提供一份典型团支部组织生活会开展记录
	
	

	
	[bookmark: _GoBack]3.“双述双评”中团支部书记评议情况中参与评议团员率达90%以上得4分，85%以上得3分，75%以上得2分，70%以上得1分，参与率不足2/3不得分。“对标定级”各团支部培育材料保存完整且分类清晰得4分，材料上交不及时扣1分，材料遗失扣2分。（8分）
	3-1 提供“双述双评”与“对标等级”评定结果
	
	

	
	4.结合重要节点统筹组织下辖团支部开展主题团日活动，一般每月至少开展1次。（4分）
	4-1 无须提供佐证材料。可提供具有代表性的主题团日活动材料，详情要求见附加分项。
	
	

	推优入党
（8分）
	认真贯彻执行《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实施办法（试行）》（中青发[2019]9号），协助学院落实“两个一般、两个主要”的规定，做好“推优”入党工作。（8分）
	无需提供佐证材料
	
	

	“智慧团建”信息系统管理
（15分）
	1.落实团组织、团干部、团员录入与团组织关系转接工作，完成率100%。（5分）
	无须提供佐证材料
	
	

	
	2.完成激励录入工作，录入率100%。（5分）
	无须提供佐证材料
	
	

	
	3.完成“学社衔接”工作，完成率100%。（5分）
	无需提供佐证材料
	
	

	团员管理
（18分）
	1.协助各基层团支部做好团员身份认定工作。（5分）
	1-1提供团员名单；
1-2提供团员身份认定工作相关材料以及入团年龄问题等情况处理结果
	
	

	
	2.协助各基层团支部做好团费收缴与管理工作。（5分）
	无需提供佐证材料
	
	

	
	3.协助学院做好发展团员工作，严格入团程序，入团志愿书与记事簿填写无误并及时录入“智慧团建”系统。（5分）
	无需提供佐证材料
	
	

	
	4.加强和改进流动团员管理。智慧团建系统中建立流动团员团支部，团支部性质及名称准确无误，流动团员全部转入流动团支部，可转出团员全部完成转出得3分；流动团员转出率达80%得2分。流动团员转接率达60%得1分，未达60%不得分。（3分）
	智慧团建团员管理相关材料（如团员转出率表格，流动团员团支部内团员列表截图）
	
	

	加分项

	1.2023-2024学年第一学期主题团日评比获“精品主题团日”加1分（1个1分，2个2分，以此类推），获“优秀主题团日”加0.5分（规则同上）；2023-2024学年第二学期支部主题团日活动有方案设计周密严谨，形式新颖、结合专业知识、富有创新者，酌情加1-5分。
	提供2023-2024学年第二学期主题团日活动相关材料（包括活动策划、新闻稿、公众号推文链接等）
	
	

	
	2.与校级团委团务中心上下联动，积极承办校级团委团务中心举办的各项活动。酌情加1-5分。
	提供活动相关资料。
	
	

	扣分项

	1.二级学院团委及所辖团学组织及个人出现舆情和重大风险，影响恶劣。酌情扣1-5分。
	
	
	

	
	2.学院团务中心核心及骨干成员出现违法违纪行为。酌情扣1-5分。
	
	
	

	
	3.学院团务中心未能及时协调总体工作，出现上交材料缺漏或逾期状况。酌情扣1-5分。
	
	
	



